


11、起息日：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7 年 3 月 23 日。

12、付息日：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8 年至 2022 年间每年的 3月 23 日。

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。

13、本金兑付日：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2 年 3 月 23 日。如遇法定节假

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；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。

14、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：无。

15、投资者回售选择权：无。

16、担保情况：本期债券无担保。

17、受托管理人：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。

18、监管银行：中国光大银行宁波余姚支行。

19、税务提示：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

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。

20、本期债券登记、代理债券付息、兑付机构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

公司深圳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”）。

二、本期债券付息方案

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.18％，每手（面值 1,000 元）付息金额为人民币 51.8

元（含税），扣税后个人、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每手实际取得的利息为 41.44

元，非居民企业（包含 QFII、RQFII）每手实际取得的利息为 51.8 元。

三、债权登记日、除息日及付息日

1、债权登记日：2020 年 3 月 20 日。

2、债券付息日：2020 年 3 月 23 日。

四、债券付息对象

本次付息对象为：截止 2020 年 3 月 20 日（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）下午深圳

证券交易所收市后，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17 余投 01 持有人。

五、债券付息方法








